
 
 

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文件 

中船保通函〔2025〕3号 

 
关于追偿权的通函 

 

各会员公司： 

    自 2026 年 2 月 20 日起，协会要求所有会员在签订货物

运输合同时，必须坚守与危险货物运输相关的承运人享有的

特定的追偿权，凡因会员放弃、限制或未能并入《海牙规则》

或《海牙-维斯比规则》第四条第六款中有关危险货物运输

的追偿权，而产生的本不应由会员承担的责任，协会将不予

补偿，除非协会董事会基于个案情况另行酌情决定。 

上述要求源于本协会与国际保赔集团各成员协会的协

同行动，旨在重申协会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适用的国际法

律体系的支持和维护。《海牙规则》和《海牙-维斯比规则》

作为国际航运业长期沿用的核心规范，凭借其公平性、透明

性及体系完整性，已成为平衡托运人与承运人权利义务的关

键准则。这些规则均明确规定了承运人在未被托运人充分告

知货物危险性质的情况下，依法享有向托运人追偿的权利。

与合同中通过协商或默示形成的追偿权不同，《海牙规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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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《海牙-维斯比规则》项下的承运人追偿权，在绝大多数

海事管辖权下属于法定权利，权利内容明确且具有绝对性，

仅在承运人明示放弃、限制或排除时方可丧失。 

要求会员坚持保留并维护上述追偿权，是保赔协会长期

践行“公平互助、风险共担”保赔理念的具体体现。会员签

订的货物运输合同条款，不应比《海牙规则》或《海牙-维

斯比规则》对承运人更不利。这一原则是互保制度的核心基

石，即所有会员的风险分摊需建立在同等权利保障的基础之

上。若个别会员为追求自身商业利益，签订较《海牙规则》

或《海牙-维斯比规则》对承运人更不利的货物运输合同条

款，从而导致额外或加重的潜在责任，将会破坏保赔协会风

险共担机制的公平性与稳定性，损害全体会员的共同利益。 

危险货物运输责任风险巨大。近年来，多起危险货物运输事

故已对国际保赔集团分摊池造成重大冲击，充分暴露了此类

风险的高敏感性与系统性影响。鉴于此，保赔协会联合行动，

通过要求坚守危险货物运输追偿权，确保会员在发生损失后

行使追偿权，以切实降低风险损失。 

本协会与国际保赔集团各成员协会始终致力于促进全

球航运安全，重点保障船员人身安全、海洋环境安全与防污

染、船舶及相关财产安全，并推动航运价值链体系的可持续

发展。坚守在危险货物运输中建立的风险防控与追偿机制，

是维护航运业稳定、安全与长远发展的关键举措。 

更多信息请见附件《追偿权常见问题解答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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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请各会员公司周知。 

  

  

  

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0 月 30 日 

 

 

 

中国船东互保协会 2025年 10 月 30 日 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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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追偿权常见问题解答 

 

一、 放弃追偿权的认定标准 

就协会保赔险保障范围而言，放弃追偿权将作宽泛认定，

凡会员公司在货物运输合同中放弃、限制或未纳入与危险货

物运输相关的追偿权，均视为放弃追偿权。 

二、 要求适用的合同范围 

坚持保留并维护追偿权的要求适用于所有货物运输合

同，包括但不限于提单、租船合同、服务合同和托运人条款

与条件。尽管《海牙规则》或《海牙-维斯比规则》第四条第

六款的追偿权并非强制适用于所有货物运输合同类型，但通

常可通过“首要条款”等形式将其并入货物运输合同，从而

实现同等效力。承运人亦可依据其他相应法律，如《汉堡规

则》或国内立法，获得同等权利。 

综上，会员公司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，须包含《海牙规

则》或《海牙-维斯比规则》第四条第六款，或具有同等效力

的法律条款。 

三、 附属协议的约束效力 

无论放弃追偿权的条款存在于货物运输合同本身，还是

存在于具有优先效力、可改变货物运输合同条款效力的附属

协议或关联合同中，均需遵守本要求。例如，提单本身未约

定放弃追偿权，但并入的托运人条款中包含放弃追偿权内容

的，仍视为违反本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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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涉及损失的范围 

本要求约束与货物运输合同相关的全部损失，不限于货

物灭失或损坏。例如，因危险货物爆炸导致的人身伤害或死

亡赔偿、环境污染治理费用、残骸打捞与清除费用等，若因

会员公司放弃追偿权导致无法向责任方追偿，该部分损失的

保赔险保障将受本要求约束而无法获得协会补偿。 

五、 对保赔险保障范围的影响 

凡归因于放弃追偿权所产生的责任，会员将无法从协会

获得任何补偿，除非协会董事会基于个案情况另行酌情决定。

对于“蓝卡”项下的法定责任，协会仍将依法履行赔偿义务，

但有权就已垫付的赔偿金额向会员公司进行追偿。 

六、 法律禁止主张追偿权的例外情形 

若会员公司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可签订含追偿权的合同，

须充分落实本要求，但若会员公司能提供有效证明，证实因

所在国家或地区法律强制性规定导致无法主张追偿权的，本

要求不适用。 

七、 生效日期 

该要求于 2026 年 2 月 20 日格林威治时间中午 12 时开

始生效。 

八、 现有合同与新合同的过渡安排 

对于有效期持续至 2026 年 2 月 20 日之后的现有合同，

以及在 2026 年 2 月 20 日及以后签订的新合同，若合同中存

在放弃追偿权的情形，会员公司如仍希望获得保赔险保障，

须另行安排附加保险，具体方案与报价可联系对接的协会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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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险承保人咨询。 

九、本通知中的“危险货物” 

为免歧义，兹明确本通知中凡提及“危险货物”，均不

包含承运人已被明确告知货物危险性，且已据此接受该危险

风险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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